附件：

农村建房协议（试行）

建设方（甲方）：

承建方（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工程概况

1.1 工程地点：                                                    ；

1.2 工程建筑结构：      （混凝土结构、砖混结构、砌体结构、（轻）钢结构）；

1.3 工程建设施工面积      平方米,层高     米，间数     ，跨度     米，地基深    米，宽    米，基础高     米，内墙厚     米，外墙厚     米。

第2条 工程期限
2.1 工程期限   日。

2.2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第3条 承包方式
3.1 工程承包，采取下列第      种方式: 
    （1）乙方包工、包全部材料；

（2）乙方包工、包部分材料，甲方提供其余材料。

第4条 工程款及支付方式

4.1 本工程总价款            元，金额大写                           ；

4.2 详细工程款预算：                                               ；

4.3 甲方按下表中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支付次数
	支付时间
	支付比率
	应支付金额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5条 甲乙双方一般权利义务

5.1 甲方工作

(1）办理规划、土地等手续；

(2）无偿提供施工期间的水源、电源，保证施工期间的需要；

(3）甲方应做的其它工作，双方另行约定。

5.2 乙方工作

(1）施工中严格执行安全施工操作规范，按期保质完成本合同工程；

（2） 已竣工工程未交付甲方前，乙方负责工程的保护工作，该期间发生的损坏由乙方自费予以修复；

（3）甲方应做的其它工作，双方另行约定。

第6条 施工图纸

施工图纸采用以下第      种提供方式：

（1） 选择具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

（2） 选择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以个人名义设计图纸；

（3） 施工方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编制的《农村民居构造图集》设计图纸；

（4） 施工方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委组织审定的《新农村住宅设计图集》（09BN）设计图纸。
第7条 工程质量标准

本工程房屋建设质量达到以下第      种标准：

（1）满足《北京市抗震节能型农民住宅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的抗震节能型农宅；
（2）符合北京市《农村民居建筑抗震设计施工规程》（DB11/T536-2008）、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11-602-2006）中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要求及传热系数限制；
（3）房屋具备圈梁、地梁和构造柱：在房屋四角及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构造柱从基础做起直通到顶，不应中断；沿房屋下檐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圈梁设置应闭合，不要断开；对于地基承载力较弱的地方增设地梁。     

（4）其它约定：                                                                                                                                                                              

第8条 工程质量验收与保修

工程完工后，甲方组织参建方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记录表可参照《北京市抗震节能型农民住宅建设项目分户验收备案表》（见附表）。

第9条 责任承担

9.1 由于乙方责任导致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的，乙方负责返工修理、赔偿损失并承担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由于甲方责任导致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的，甲方承担责任；甲乙双方对质量安全事故均有责任的，分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2 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10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双方可自行协商解决或向乡镇人民政府村镇建设管理部门申请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时，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或按照另行达成的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第11条 附则

11.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11.2合同一式三份，合同双方及乡镇人民政府村镇建设管理部门各执一份。

第12条 其他约定事项                                                          
	甲方（签字盖章/手印）：
	乙方（签字/盖章）：

	身份证号：

住所：

联系方式：
	负责人身份证号：

住所：

联系方式：

培训合格人员及证书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表：

北京市抗震节能型农民住宅建设项目分户验收备案表

编号：      

	项目所在地址
	
	项目负责人
	

	农户户主姓名
	
	建筑面积
	

	建筑结构体系
	
	实施方式
	□统一组织      □农户联合

	房屋实施抗震标准情况（注1）
	

	房屋实施节能标准情况（注2）
	墙体
	

	
	门窗
	

	验 收 意 见
	农户户主
	（签字）  年  月  日

	
	设计方
	（签章）  年  月  日

	
	施工方
	（签章）  年  月  日

	
	村民委员会
	   （签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注3）
	（签章）  年  月  日


注：1、抗震标准指《农村民居建筑抗震设计施工规程》（DB11/T536-2008）；2、节能标准指北京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11-602-2006）中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要求及传热系数K （W/m2•K)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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